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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

技职教育奖励基金 
 
1. 名称： 本基金定名为 “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技职教育奖励基金”。 

 

2. 宗旨： 本基金旨在协助就读技职教育的我国学生，不论种族、宗教及信仰，得以进入有

关学院，及继续完成其学业。 
 

3. 款额： 每名每年不超过 RM3,000.00。 

4. 年限： 只限一年，受助者如欲继续享有，须在次年重新申请。奖励基金将以缴交每个学

期的学费方式支付予受助者学院。 
 

5. 申请资格： (1) 本基金公开予我国各族之技职生申请。申请者必须为我国公民且经由国内技

能发展部（JKM）或同等级学术部门认可之技职学院录取，或正在技职学院

就读马来西亚技能证书（SKM）1级至 5级。 

(2) 申请者必须品行端正，且家境清寒者。 

(3) 已经获得其他团体之奖学金者不得申请此项基金，只有获得国家高等教育基

金（PTPTN）的技职生可酌情处理。一旦被发现有违规定，本会有权取消 / 

收回已经发出的基金。 

6. 申请手续： (1) 可亲自到本会秘书处领取申请表格或来函索取申请表格 （附上张贴RM0.80

邮 票 的 回 邮 信 封）或 通 过 本 会 网站 下 载 申 请 表 格（ 网 址 ：

http://www.chinesechamber.org.my）。 

(2) 申请人须填具本会所制备之申请表格，并附上 

(i) 照片 1张（护照尺寸），以及身份证副本； 

(ii) 在籍生 – 在籍证件副本，以及学业成绩表副本，或 

  刚被录取之学生 – 技职学院证实的录取通知书，以及政府公共考试  

              成绩表副本； 

(iii) 校方之推荐信。(如有需要) 

(3) 申请表格及有关证件，请寄至： 

 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

 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& Industry 

  of Kuala Lumpur & Selangor (KLSCCCI) 

  7th Floor, Wisma Chinese Chamber, 

  258, Jalan Ampang , 50450 Kuala Lumpur. 

  信封左上角请注明「技职教育奖励基金」字样 

(4) 只有被遴选者将获得书面通知。 

(5) 本会没要求的文件，请勿附上。 

(6) 所有已呈交之文件，恕不退还。 
 

7. 申请日期： 2020年 12月 1日（星期二）至 2020年 12月 31日（星期四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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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本会中小型企业及人力资源发展组负责推荐及遴选工作，并呈董事会作最后决定。  

9. 本申请指南若有未尽善处，本会有权随时增删。 
 

 


